
B05精读2016年2月18日 星期四 编辑：翟恒水 组版：徐凌今 日 济 南 <<<<

市民：朋友送来两包“早产”风干肠

过年走亲访友，都习惯随
身带点礼品。15日，市民高女
士就收到了朋友赠送的两袋
风干肠。当晚她打开想品尝的
时候，看了一眼包装袋上的生
产日期，“我一看觉得有点离
谱，生产日期居然是2016年2
月20日的。

发现了这一问题，高女士
又仔细地看了看这袋风干肠
的包装。风干肠的品牌为“金
鼎风干肠”，包装上印着泉标，
还写着“山东名吃”、“济南特

色”、“绿色、有机、环保、健康”
等字样。

“生产日期还没到，这商
品就已经卖出去了，这不是给
济南抹黑吗？”生产日期出了
问题，包装上写的保质期六个
月也失去了意义。“朋友是2月
15日送的，但是生产日期还不
知道是什么时候的呢。而且我
也不能去问朋友在哪买的，什
么时候买的，也不确定是否是
这位朋友买的，反正过年期间
的 东 西 都 是 互 相 送 来 送 去

的。”
按照包装上的联系电话，

高女士联系上了生产者，“一开
始他还以为我是讹他呢，我加
了他的微信，把照片发给他才
承认是他生产的。”虽然承认
了，对方的态度却让高女士很
不满，对方表示日期就是印错
了，说可以给我退，一包退40块
钱。“现在食品卫生这么重要，
他们还觉得很无所谓的样子，
如果真的就是退货了事，那违
法成本也太低了。”

从从22月月2200日日““穿穿越越””来来两两袋袋风风干干肠肠
生产者称打错日期了，食药部门称将按规定处罚

生产者：日期打错了，产品基本都送人

包装上写的生产地址为济
南市天桥区交校路1号，但是记
者查询这个地址并未发现风干
肠的生产厂家。17日，记者以消
费者的身份联系上了这两包金
鼎风干肠的生产者姜先生。

“我跟你说实话吧，这批香
肠是2016年1月20日生产的，那
天我出门了，孩子正好放假在

家，孩子给打上的生产日期，打
错了。”姜先生表示，“其实我就
是卖冷鲜肉的，以往每年过年
都做一批香肠送人，都说吃着
不错。这批都是试生产的，我打
算明年弄个厂子正式生产，我
们那个商标也正在注册。”

同时，他表示，这一批香肠百
分之九十都送人了，“就是打算送

人的，发现错了也没再改。你吃就
行了，没事的，我们自己都吃。”

当记者表示想要退货时，
对方爽快答应，表示一包香肠
可以按成本价退40块钱，却不
让记者到生产场地进行退货交
易，而是让记者到交校路1号的
门岗处给他打电话，通知他出
来退钱。

天桥食药局：“早产食品”将按规定处罚

生产地址这么神秘，是否
有相关手续呢？17日，天桥区食
药局相关人员查询后告诉记
者，在交校路1号、包括整条交
校路，都没有在天桥区食药局
生产科备案的食品生产厂家。

“如果是没有备案，肯定不是允
许生产的。我们会在第一时间
到现场进行查看。”

而对于生产日期提前标注
的问题，该工作人员表示，这也
是不允许的，会根据现场查看
的情况有区别地进行处罚。按
照《食品安全法》规定，这属于
标注虚假生产日期。将按照第
124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
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
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
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
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
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
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
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
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
重的，吊销许可证。

15日，市民高女士收到了两包有点奇特的风干肠，这两
包风干肠奇就奇在生产日期竟然为5天后的2016年2月20日。
而厂家对此的解释就是一句“日期打错了”。对于这种穿越来
的早产食品，济南市天桥区食药部门表示，将对其进行查处。

本报记者 刘雅菲

高女士是15日收到的风干肠，可上面的生产日期却印着2016年2

月20日。 本报记者 刘雅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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